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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本公司之股份。另

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購回或

出售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董事並無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會計期內任何時間並無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獨立

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因彼等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值告退並膺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由本公司之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經已審議本集團採用之會

計原則及實務，討論了核數、內部控制及財務匯報等事項，包括審議本中期賬目。


